
新疆农业大学实验室冰箱安全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冰箱的安全使用与管理，防范实

验室安全事故发生，保障教职工及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

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稳定发展，按照《新疆农业大学实

验室安全运行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内冰箱

的安全使用与管理。实验室内使用的冰箱通常分为：机械温

控有霜冰箱、机械温控无霜冰箱、电子温控有霜冰箱、电子

温控无霜冰箱、防爆冰箱等五大类。

第三条 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冰箱必须是防爆冰箱或

经过防爆改造的冰箱，其他冰箱一律不得用于易燃易爆化学

品，冰箱门上应注明防爆冰箱。

第四条 存放剧毒化学品或高致病性生物制剂的冰箱除

应符合第三条规定外，还应采取固定措施，根据上级规定执

行“双人双锁”制度。

第五条 实验室冰箱使用年限一般为 10 年。超过使用年

限或虽在使用年限内但已无法正常工作的冰箱应按学校设

备报废流程作报废处理。

对超过使用年限但状态良好确需继续使用的冰箱，由实

验室每年须向所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附件），所属单位审

批同意后可延长使用年限，延长年限总和不超过 4 年。

第六条 实验室冰箱应放置于通风干燥的场所，保证一



定的散热空间，避免阳光直射。不得在冰箱周围放置纸箱、

泡沫箱、气体钢瓶等易燃易爆物品或其他腐蚀性物品。

第七条 实验室冰箱储存物品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在冰箱门外张贴存放物品明细表，标明品名、

数量等；

（二）冰箱内物品应根据品种、性质等分类整齐摆放，

并张贴清晰完整的标识（包括品名、使用人、日期等），空

间不得堆放过挤过满；

（三）冰箱内物品应妥善密封、固定，做好防泄漏、防

滑落等工作；

（四）冰箱内试剂须密封并标明有效期，定期对其进行

有效期检查；

（五）不得在冰箱内存放食品、饮料和个人私用药品。

第八条实验室应加强冰箱的日常管理与使用，定期进行

检修、维修。实验用房责任教师应指定专人对冰箱内物品定

期清理，经常进行化霜处理及安全状况检查，以确保冰箱处

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第九条使用冰箱发生意外事故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同

时报告所属单位、保卫处、实验室与基地管理处、资产管理

处等部门，并配合调查和处理。

第十条对于违反本细则的，学校将依据《新疆农业大学

实验室安全事故追责实施细则（暂行）》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实验室与基地管

理处负责解释。



新疆农业大学实验室冰箱使用延长年限申请表

实验室名称 所在单位

实验室责任

教师

冰箱存放

地点

冰箱使用负

责人
联系电话

冰箱型号 冰箱类型

设备编号 购买日期

储存类别 □易燃易爆化学品 □普通化学试剂 □生物试剂 □其它物品

已延长

使用年限

□0年 □1年

□2年 □3年

本次申请

延长年限
1 年

申请延长

使用理由
使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实验室责任

教师意见
责任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

意见

经单位对冰箱状态确认，认为：

□冰箱正常，可继续延长使用 1 年

□需维修，维修后再次确认方可继续使用

□冰箱存在严重问题，不具备使用条件，须立即报废，办
理注销备案手续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注：①“冰箱类型”包括：机械温控冰箱、电子温控冰箱和防爆冰箱。

②“使用备案号”指实验室使用冰箱前在学校资产处办理使用登记备案时获取的号。

③实验室冰箱使用年限一般为 10 年，如果超过规定年限未办理延长使用手续，或已延

长的年限总和超过 4年，将作强制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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